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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与盐城市灌江化工开发有限公司 

签署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年 5月 28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联化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江苏联化”、“乙方”）与盐城市灌江化工开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灌江化工”、“甲方”）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双方经友好协

商，就盐城市响水沿海经济区内固废处理项目达成合作共识。现将有

关情况公告如下： 

本次江苏联化与灌江化工签署的为框架性协议，无需提交董事会

审议，本协议签订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 合作方介绍 

名称：盐城市灌江化工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 

注册和办公地址： 响水县陈家港化工园区 

法定代表人：赵子成 

注册资本：4000 万人民币 

营业执照注册号：320921000002711 

成立日期： 2002年 7 月 4 日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道路基础设施建设

（以上范围按资质证书经营）。一般经营项目：化工原料销售（化学



危险品除外）。 

灌江化工股东情况为：响水县生态化工园区科技信息服务中心持

股比例为 60%，响水县生态化工园区招商服务中心持股比例为 40%。 

二、 协议主要内容 

双方经友好协商，就响水沿海经济区内固废处理项目达成如下框

架合作协议： 

1、 双方共同设立环保合作公司（以下简称“合作公司’）（以

正式工商登记时名称为准），经营范围为工业固废处理，甲方占据 99%

股份，乙方占据 1%。 

2、 合作公司设立后，甲方负责环保产业项目的立项、审批、土

地挂拍所需的前期报批工作，乙方负责固废处理项目的报批工作；甲

方以合作公司名义获取固废处理项目所需的土地，初步商定为（100

亩-160 亩）之间。 

3、 合作公司获得相应国有土地出让证书后，乙方拟以现金增资

扩股方式，入股合作公司。乙方增资时，甲方应提供合作公司资产评

估报告作为增资作价的依据。增资后，双方股权比例为甲方 30%，乙

方 70%。甲方承诺不寻找任何第三方作为增资对象。 

4、 因整个项目运营所需总投入约 1 亿。合作公司总投入应不少

于 1 个亿。如合作公司经营需要进一步资金安排，双方确认，以乙方

再次增资扩股形式投入合作公司。甲方承诺不寻找任何第三方作为增

资对象。 

三、 对公司的影响 

1、 公司专注于农药、医药和精细与功能化学品领域，致力于在

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为客户提供一体化服务。该协议的签署不会导致

公司业务方面的重大变化。 

2、 双方此次签署的合作框协议，是充分利用公司自身的技术、

资金、管理等优势，进入环保产业的全新尝试。 



四、 风险提示 

1、 该协议的签署不会对公司 2015 年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敬请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2、 本次合作协议仅为框架性协议，是双方就项目合作达成的初

步共识，具体项目实施等事宜尚需双方进一步协商确定，仍存在一定

的不确定性。 

3、 协议的落实及项目的实施运行，存在一定的经营风险，包括：

市场、技术、管理、人力资源等。对此，公司将与合作方协调一致，

稳步推进相关工作，从而降低风险。 

五、 其他事项  

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信息披露要求，根据双方后续合作

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为公司指定的

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